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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法
如果陈昱霖不曝光，
而是委托律师谈分手费

2018 年 9 月 24 日，女演

员陈昱霖朋友圈发长文称，自

己和已婚男演员吴秀波相恋

七年，引发舆论风波。2019

年 1月18日，陈昱霖的父母

又发表公开信，称女儿陈昱

霖自从去年曝光与吴秀波有

染后，吴秀波方报案，以涉

嫌敲诈勒索罪起诉陈昱霖，

陈昱霖目前被关押在看守所。

在这一段明星的情感纠葛

中，存在着哪些法律问题呢？

在一段正当的恋情中，女孩

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本

期，国内知名律师王亚中给大

家划重点啦！

文 / 王亚中
如陈昱霖委托律师来谈分

手费，她与吴秀波之间的纠葛

将会如何收场呢？以我为例，

假如陈昱霖委托亚中律师来代

表她谈判，我会告诉她以下要

点：

1法律上没有分手费一

说，千万不要说跟了你

七年，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之

类的话，毫无法律依据，说了

只能让自己在法律上处于被动。

2千万不要说任何威胁、

恫吓的言辞，像“不给

分手费就搞臭你”“不让我好

过你也好不了”“要跟你同归于

尽”之类的话，这种毫无理智

的气话只会帮倒忙。

3陈昱霖可以在合理合法

的限度内公布与吴秀波

之间的感情纠葛，只要说的是

事实情况，就不存在对吴秀波

的名誉侵权问题。在律师的指

导下，陈昱霖甚至可以出一本

书——《我和吴秀波不得不说

的故事》。

4在公布与吴秀波之间感

情纠葛的问题上，陈

昱霖不必长篇大论，每天一小

段，说上好几年，保持热度即可。

5做好以上4 条，即可“姜

太公稳坐钓鱼台”，坐

等吴秀波方面派人来谈判。

6封口是有代价的，言论

自由是陈昱霖的法定权

利，通过舆论监督明星大腕做

好国民表率也是陈昱霖身为一

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7如果吴秀波方面说出来

的道理陈昱霖不满意，

只需摇头即可。什么时候给出

的条件让陈昱霖满意了，再签

订《保密协议》，约定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即可。

8通过以上律师设计的步

骤，陈昱霖的诉求完全

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

解决，根本不必走到今天这种

两败俱伤的境地。

暖心还是有二心？东安一女子遭遇“花式躲债”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供图：受访者

签下离婚协议，本该可以好聚好散，可对于永州
市东安县的林欣而言，这张具备法律效力的协议书，却
几度让她不知所措。

两年前，为了和平离婚，前夫文清向林欣承诺“什么
都不要”，并签下离婚协议，写明“59.8 万元存款归前妻
所有”。如今两人离婚已有两年，文清也已再婚，可林欣
却并未拿到离婚协议里约定的“补偿款”。更让人意外的是，
为了躲避法院追责，文清不惜二次离婚，再次“净身出户”。

这是不是意味着，林欣即便官司打赢也会因前夫“一
穷二白”而无法追回钱款呢？别急，看完下面这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2016 年10月，结婚 7年的林欣与文清

在签下《离婚协议书》后，和平分手了。为

了好聚好散，文清主动提出“除了留一台车

傍身，其他什么都不要”——两人 2011年

在长沙市全款买下的一处房产归林欣所有，

夫妻共同存下的59.8万元也由林欣所得。

“我们不是感情破裂而离婚，分开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1月29日，林欣

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无奈

地表示，2009 年，她与文清瞒着父母

偷偷领证结婚，可没多久，她便查出子

宫有问题，无法孕育孩子。

为此，林欣与文清曾奔波于国内多

家医院。可日子久了，文清父母的闲话

也多了，甚至催促儿子“再找一个”。

“我理解他的压力，他也对我感到愧

疚。”林欣说，2016 年，当文清提出离婚时，

她答应了，而文清几乎“净身出户”的行为，

也让她很感动。

第二天，林欣与文清便在东安县民政

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专家说法

签了协议又反悔？
再婚配偶或“背锅”
刘悦

（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于《离婚协议书》的法

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 ( 二 ) 第 8 条和第 9 条就规

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

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

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

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

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

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协

议离婚”是指男女双方到婚姻

登记部门办理离婚手续前签订

的协议，而不包括在法院以调

解方式办理离婚前签订的协议。

如果协议离婚后，一方不

履行或不正当履行《离婚协议

书》中约定的财产分割义务，

另一方可以以《离婚协议书》

为依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需要提醒的是，即便男女

一方再婚后拒不履行此前签订

《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财产

分割义务，这是只属于当事人

的个人债务，与再婚配偶不存

在债务偿还关系。但只要当事

人与再婚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存在具有共同物权所有权

的财产，在没有再次办理离婚

手续，并约定“放弃所有夫妻

共同财产”的前提下，再婚配

偶要为当事人的债务承担相应

的偿还风险。正如本案中的袁

艺，如果她能出具相关证据证

明所购房产的资金都出自她一

人，且在林欣起诉前与文清签

订离婚协议，要求其“净身出

户”并及时办理离婚手续，就

无需承担“拿房抵债”的风险，

更不用为文清继续不履行偿还

债务承担还债的义务。

两度“净身出户”，
前夫为何愿“一穷二白”

“房子没多久就顺利过户，但钱一直没

拿到。”林欣说，《离婚协议书》里约定的

59.8万元原本存在文清的工资卡里，后来

被他以“投资项目急需资金，先拿存款周转，

事后算利息”为由取走了。

2017 年 8月，再婚不久的文清又以“新

婚妻子怀孕不能受刺激”为由再次回避林

欣的追问。之后，他更是电话不接、信息

不回，还玩起了“失踪”。

2017 年 10月，林欣将文清诉至东安县

人民法院，要求前夫履行约定，及时归还

59.8万元钱款。不久，法院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

本以为有白纸黑字的《离婚协议书》

作证，“补偿款”是跑不掉的，谁知，就

在双方首次进行调解后的一周后，文清与

再婚妻子袁艺居然协议离婚，而且文清再

次决定“净身出户”。

“他们说 60万元存款早已花光，现在

没钱。”林欣说，面对自己提出的“拿房抵

债”的建议，袁艺也有自己的说法——“她

说跟文清离婚前在长沙买过一处房产，虽

然产权是登记在夫妻俩名下，但首付款和

房贷都是她交的。而且根据他们俩签订的

离婚协议，文清愿意将房产归她，至于前

一份离婚协议中要求偿还的59.8万元钱款，

那是文清的个人债务，跟她无关。”

那么，文清将本该给林欣的 59.8万元

带入与袁艺的第二段婚姻后，林欣是否可

以要求袁艺“拿房抵债”呢？

最后，东安县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判

决。经法院确认，林欣所要求的 59.8万元

钱款确实属于文清的个人债务。但登记在

文清和袁艺名下的一处房产，系两人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尽管首付和按

揭款都是从袁艺的账户中划出，但不能据

此认为这些钱就是袁艺的个人财产。而文

清和袁艺离婚后，房产还登记在文清和袁

艺两人名下，由此，两人都具有共同物权

所有权，房产仍旧属于两人共同所有。

因此，如果文清继续不履行 59.8万元

债务的话，文清与袁艺所购房产将进行拍

卖，房产中排除未支付的按揭款项外，在

剩余款项中，文清所拥有的一半份额用于

偿还林欣的债务。

（文中除林欣外，其余均系化名）

好聚好散，丈夫要求“净身出户”

前夫再婚又离婚，只为“一无所有”

2009 年，林欣曾与文清拍过一套结婚照。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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